
                               付 款 确 认 单
尊敬的       仲岚       经理 
您好！感谢您长期对我公司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充分信任！希望通过我们诚挚、认真和专业的服务，不断增强您与我们合作的信心。 您的旅行团队已经确认：

	出团日期：
	2019 年04月28日
	行    程：
	单办入台证

	人    数：
	3人
	
	
	已付订金：
	0

	团款：
	243*3=729元
	总 金 额：
	729元

	
	
	余    款：
	729元

	备注：

（附客人人名）
	孟舒心、李学奇、谭飞一行3人 

	住  宿
	

	  特别备注
	


请您于: 2019年04月28日  18:00 前将全款汇入我公司账户，谢谢！！！
户名：北京东方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账户：1100 6063 5018 1500 17463 
开户行：交通银行三元支行
或将款项汇入以下银行卡（如汇入其他帐户而产生的相应纠纷与我公司无关，后果自负）

	工商银行           卡号：6222 0202 0005 9176 368
	户名：王双莉

	建设银行           卡号：6217 0000 1011 2676 054
	户名：王双莉

	农业银行           卡号：6230 5200 1001 4700 378
	户名：王双莉

	中国银行           卡号：6216 6001 0000 5456 528
	户名：王双莉


汇款后请将电汇单传真至010-84721536 再次感谢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其他相关责任约定：

	团队确认后，请支付全款！！！ 

出现以下情况将产生损失费由客户自理：

1.资料送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后提出取消，所产生的证件费用；

2.资料送入台湾“境管局”后提出取消，所产生的证件费用；

3.出发前22日-15日提出解除合同，我公司收取1000元/人的机票定金损失费；出发前14日-6日提出解除合同，我公司收取全额机票款以及由此产生的签证与地接费用损失费，出发前5日提出解除合同，我公司收取全额旅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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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国家旅游局相关规定：因个人原因未能随团按时返回北京，导致发生滞留不归或因个人原因发生相关政治纠纷问题，由客人承担之发生的一切后果及造成损失费用。


确认签名：      
                                                 确认签名（盖章）：

日    期：2019.04.28                               日    期：

